
附表一 
附表一：非營利幼兒園 

補助項目 

及說明 

補助基準 

備註 

 

委託單位 申請辦理 

非營利法人 非營利幼兒園 幼兒及家長 地方機關

(構) 

中央機關

(構) 
國立學校 

直轄市、

縣(市)主

管機關 

一、新設非營利幼

兒園建築物裝

修及購置教學

設備費：包括

開辦設備費、

教保設備費、

改善建物教學

環境設備費及

調整空間之場

地裝修費，不

包括人事費。 

一、每園（二班）最高補助新臺幣

（以下同）三百八十萬元，第三

班起，每增設一班最高再補助

一百三十萬元。 

二、房舍及設施設備如情形特殊，

得依實際需求核予補助經費。 － － － － 

一、委託辦理者，所購置

之教保設備為機關

（構）學校所有，並

由機關（構）學校協

助辦理採購事宜，經

營團隊應造冊於每學

期初偕同機關（構）

學校盤點，並於委辦

契約屆滿或中止時辦

理點交。 

二、申請辦理者，教保設

備應造冊；倘契約屆

滿或中止不再繼續辦

理非營利幼兒園，應

偕同所在地主管機關

辦理點交。 

三、工程施作應符合幼兒

園基本設施設備基

準、公共安全及消防

安全等規定。 

二、永續經營之房

舍修繕及設施

設備改善、維

護與購置費 

一、每園（二班）最高補助六十五萬

元，第三班起，每增設一班最高

再補助二十五萬元。 

二、房舍及設施設備如情形特殊，

得依實際需求核予補助經費。 － 

申 請 辦 理

者，經直轄

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

非營利辦法

第三十條規

定核准繼續

辦理者：三

班以下者，

－ － 



每園最高補

助 六 十 萬

元；四班以

上者，每園

最高補助九

十萬元 

四、本款補助機關（構）

學校之建築物如有土

地產權未清楚，取得

建造執照有困難或無

法取得建築物使用執

照之情形者，不予補

助。 

三、籌備期間費用 

(一)補助自甄選後

至開辦前人事

費及業務費，

並得編列與場

地主管機關必

要分攤之水電

瓦斯費、電話

費及設備維護

費。 

(二 )有情形特殊

者，得視實際

需求核予補助

經費。 

－ 

新設或轉型園開辦前

準備經費，辦理一園最

高補助五萬元。 

－ 

一、委託辦

理者及

申請辦

理之新

設園或

更換受

委託之

非營利

法人：

約定辦

理規模

六班以

下者，

每園最

高補助

三十五

萬元，

約定辦

理規模

七班以

上者，

－ － 

一、實報實銷，結餘款應

繳回申請單位。 

二、人事費補助聘用園長

及其他服務人員之薪

資（含勞健保退）。 

三、業務費之項目及基準

應依教育部補(捐)助

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編列基準表

規定編列。 

 



每園補

助四十

五 萬

元。 

二、申請辦

理者：

補助設

置幼兒

園招牌

經費，

每園最

高補助

五 萬

元。 

四、交接期間費用：

補助其原契約

結束後一個月

為限，繼續聘用

原有各類服務

人員處理交接

事宜之人事費

及業務費 

－ － － － 

非營利幼兒

園於轉型或

契約屆滿時

更換受委託

之非營利法

人，每園最

高補助五萬

元，實報實

銷。 

－ － 

 

五、輔導費 

－ － － － － 

每園每年最高核

予新臺幣六萬

元。 

－ 

 

六、繳交費用差額 － － － － － － 一、部分補助一、各直轄市、縣（市）



補助 非營利幼

兒園營運

成本與家

長繳費間

之差額。 

二、配合政策

調薪，於

契約期間

內未調漲

家長繳交

費用之情

形下產生

之差額。 

三、公立幼兒

園經各直

轄市、縣

（市）主

管機關遷

移場地改

辦非營利

幼 兒 園

後，於該

非營利幼

兒園持續

就讀者，

於離園前

以原公立

幼兒園之

政府應於各學期期初

及期中分二期撥付，

撥款日期如下： 

(一)第一學期：八月一日、

九月三十日前。 

(二)第二學期：二月十五

日、四月十五日前。 

(三)如遇假日或停班（課）

順延至下一個工作

天。 

二、本補助款應逕撥至非

營利幼兒園專戶，不

得撥予非營利法人。 



收費計算

產生之差

額。 

四、幼生當月

就讀日數

（包括例

假日）十

五日以下

者，補助

半個月之

差額；逾

十 五 日

者，補助

一個月之

差額。 

七、配置助理人員

費 

(一)補助招收具身

心障礙手冊、

兒童發展聯合

評估發展遲緩

綜合報告書或

接受地方政府

安置之幼生

（以下簡稱身

心障礙幼生）

之非營利幼兒

園（含分班）。 

－ － － － － 

一、教保服務時

間： 

(一)身心障礙幼

生 每 達 二

人，補助配

置一名助理

人員之鐘點

費每日最高

四小時；但

園內已置有

學前特殊教

育教師、社

會工作人員

－ 

一、助理人員資格，準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

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

人員進用辦法第十一

條規定辦理。 

二、非營利幼兒園應依經

核定之考核規定，納

入助理人員考核機

制，並獨立辦理；對

助理人員於同一園任

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

一學年者，應予年終



(二)鐘點費依最低

工資法所定每

小時最低工資

之相關規定辦

理，並得包括

資遣費及依法

應辦理之健康

檢查費用。 

(三)補助經費依核

定總時數計

算，各園得視

需求，於總核

定時數及額度

內，調整聘用

助理人員人數

及每名助理人

員每日服務時

數。 

 

或 早 療 師

者，達四人

始予補助。 

(二)園內有招收

多重身心障

礙或中重度

身心障礙幼

生者，或招

收有情緒行

為障礙或其

他特殊情況

幼生，得視

其需求每日

最高補助八

小時（以工

作日計）。 

二、延長照顧服

務時間：園

內有招收身

心障礙幼生

參與延長照

顧服務，三

人以下得置

一名助理人

員，每增加

二人，再增

置一名助理

人員，每名

考核，其甲等比率不

受限制；考核成績及

等第，規定如下： 

(一)八十分以上：甲等。 

(二)七十分至七十九分：

乙等。 

(三)六十九分以下：丙等。 



最高補助二

小時，並依

實際服務時

數 予 以 補

助。 

三、久任者鐘點

費 加 計 方

式：經考核

獲甲等，且

完成每學年

度在職訓練

九小時以上

者，依下列

服務時數晉

薪： 

(一)達八百小時

未 達 一 千

六 百 小 時

者：加計百

分之五。 

(二)達一千六百

小 時 未 達

二 千 四 百

小時者：加

計 百 分 之

十。 

(三)達二千四百

小 時 未 達



三 千 二 百

小時者：加

計 百 分 之

十五。 

(四)達三千二百

小 時 以 上

者：加計百

分之二十，

最 高 並 以

加 計 百 分

之 二 十 為

限。 

(五)時薪取至整

數，小數點

以 後 無 條

件捨去。 

八、業務費：含聘

請簽證會計師

經費 

委託單位依全學年度約定辦理之幼兒園班級

數，辦理班數四班以下最高補助二十萬元，第

五至第十班，每班最高補助五萬元，第十一班

起，每班最高補助二萬元；另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係採計其轄內園數合併計算。 

－ － － 

 

九、獎勵無償提供

場地之補助：

補助無償提供

場地、設施及

設備供辦理非

營利幼兒園之

場地主管或代

委託辦理者，約定辦理規模一班每

學年最高補助五十萬元，二班六十

萬元，三班七十萬元，四班九十萬

元；第五班起，每班補助十萬元；但

每一機關學校最高補助一百五十萬

元。 

 

－ 

申 請 辦 理

者，約定辦

理 規 模 三

班以下，每

學 年 補 助

三十萬元；

四班以上，

－ － 

 



管機關（構）學

校，包括人事

費、水電瓦斯

費、通訊費、設

備購置費及設

備維護費。 

每 學 年 補

助 四 十 萬

元；績效考

評 連 續 三

學 年 達 九

十 分 以 上

者，得依左

列 基 準 核

定。 

十、獎勵非營利法

人之補助：非

營利法人得視

實際需求，編

列人事費、業

務費或一萬元

以上之設備。 

－ － － － 

一、前一學

年度績

效考評

結果達

九十分

以 上

者，每

園每學

年補助

非營利

法人最

高十萬

元；但

每一非

營利法

人最高

補助一

百萬元

為限。 

－ － 

 



二、非營利

幼兒園

前一學

年度有

違反幼

兒教育

及照顧

法、非

營利辦

法、勞

動基準

法及其

相關法

規並經

查證屬

實者，

不予核

定該園

本款經

費。 

十一、入園督導費： 

(一)補助受託或申

請辦理非營利

幼兒園之設有

教保相關系科

之高中以上學

校財團法人 

(二)同一法人契約

－ － － － 

每一專案主

持人入園督

導費每園每

月八千元及

其衍生之保

險及勞工退

休金費用。 

 

－ － 

一、應指定專案主持人督

導，其專案主持人應

具有幼兒園輔導教師

資格或教保相關專

長。 

二、每一專案主持人以督

導二園為限，每月至

少入園督導四次，協



前二學年得逕

申請；第三學

年起，其督導

之非營利幼兒

園前一學年績

效考評結果達

九十分以上

者，始得持續

申請補助。 

助非營利幼兒園開辦

後園務營運事宜。 

三、專案主持人已申請本

署其他輔導計畫者，

不得重複申請同一園

本款經費。 

四、同一園僅限申請一名

專案主持人。 

十二、績效獎金 

(一)補助每學年度

依非營利幼兒

園辦理之績效

考評結果達九

十分以上之非

營利幼兒園。 

(二)由各園擬定績

效獎金支領相

關規定依下列

程序辦理： 

1、地方機關構

委 託 辦 理

者，由委託

單位報直轄

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

定後覈實支

領。 

－ － － － － 

一、每名專任人

員以二萬元

計算。 

二、專任人員敘

薪依非營利

辦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達

最 高 級 距

者，每名以

三 萬 元 計

算。 

－ 

本款經費申請方式：委託

辦理者，幼兒園應向委託

單位申請，由委託單位初

審後，檢具申請表報本署

核定；申請辦理者，幼兒園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初審後，檢

具申請表報本署核定。 



2、中央機關

（構）或國

立學校委託

辦理者，由

委託單位報

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覈

實支領。 

(三)每園專任人員

員額依原契約

所定。 

 
  



附表二 

附表二：職場中心  

補助項目 

及說明 

補助基準 

備註 

 
政府機關（構）及

公營公司 

直轄市、

縣(市)主

管機關 

非營利法人 職場中心 幼兒及家長 

一、新設職場中心建築物

裝修及購置教學設備

費（包括開辦設備費、

教保設備費、調整空

間之場地裝修費及改

善建物教學環境設備

費，不包括人事費。） 

每職場中心最高核

定補助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但房舍

及設施設備如情形

特殊，得依實際需

求核予補助經費。 

－ － － － 

一、新設職場中心所購置之教

保設備為機關（構）所有，

並由機關（構）協助辦理

採購事宜，經營團隊應造

冊於每學期初偕同機關

（構）盤點，並於委辦契

約屆滿或中止時辦理點

交。 

二、工程施作應符合職場中心

基本設施設備基準、公共

安全及消防安全等規定。 

三、本款補助機關（構）之建

築物如有土地產權未清

楚，取得建造執照有困難

或無法取得建築物使用

執照之情形者，不予補

助。 

二、永續經營之房舍修繕

及設施設備改善、維

護與購置費 

一、每一職場中心

最高補助二十

五萬元。 

二、房舍及設施設

備 如 情 形 特

殊，得依實際

需求核予補助

經費。 

－ － － － 

三、籌備期間費用 

(一)補助自甄選後至開辦

新設職場中心開辦

前準備經費，辦理
－ 

新設職場中

心或更換受
－ － 

一、實報實銷，結餘款應繳回

申請單位。 



前人事費及業務費，

並得編列與場地主管

機關必要分攤之水電

瓦斯費、電話費及設

備維護費。 

(二)有情形特殊者，得視

實際需求核予補助經

費。 

一職場中心最高補

助五萬元。 

委託之非營

利法人： 

每職場中心

最高補助三

十五萬元。 

二、人事費補助聘用主任及其

他服務人員之薪資（含勞

健保退）。 

三、業務費之項目及基準應依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

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編列基準表規定編列。 

四、交接期間費用：補助其

原契約結束後一個月

為限，繼續聘用原有

各類服務人員處理交

接事宜之人事費及業

務費 

－ － 

職場中心於

契約屆滿時

更換受委託

之非營利法

人，每職場中

心最高補助

五萬元，實報

實銷。 

－ － 

 

五、輔導費 

－ － － 

每一職場中心每年

最高核予新臺幣六

萬元。 

－ 

 

六、繳交費用差額補助 

－ － － － 

一、補助職場中

心營運成

本與家長

繳費間之

差額。 

二、配合政策調

薪，於契約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於各學期期初及期中

分二期撥付，撥款日期如

下： 

(一)第一學期：八月一日、九

月三十日前。 

(二)第二學期：二月十五日、



期間內未

調漲家長

繳交費用

之情形下

產生之差

額。 

三、幼生當月就

讀日數（包

括例假日）

十五日以

下者，補助

半個月之

差額；逾十

五日者，補

助一個月

之差額。 

四月十五日前。 

(三)如遇假日或停班（課）順

延至下一個工作天。 

二、本補助款應逕撥至職場中

心專戶，不得撥予非營利

法人。 

七、配置助理人員費 

(一)補助招收具身心障礙

手冊、兒童發展聯合

評估發展遲緩綜合報

告書或接受地方政府

安置之幼生（以下簡

稱身心障礙幼生）之

職場中心。 

(二)鐘點費依最低工資法

所定每小時最低工資

之相關規定辦理，並

－ － － 

一、教保服務時間： 

（一）身心障礙幼

生 每 達 二

人，補助配

置一名助理

人員之鐘點

費每日最高

四小時。 

（二）職場中心內

有招收多重

－ 

一、助理人員資格，準用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

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

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二、職場中心應依經備查之考

核規定，納入助理人員考

核機制，並獨立辦理；對

助理人員於同一中心任

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

學年者，應予年終考核，

其甲等比率不受限制；考



得包括資遣費及依法

應辦理之健康檢查費

用。 

(三)補助經費依核定總時

數計算，各中心得視

需求，於總核定時數

及額度內，調整聘用

助理人員人數及每名

助理人員每日服務時

數。 

 

身心障礙或

中重度身心

障 礙 幼 生

者，得視其

需求每日最

高補助八小

時（以工作

日計）。 

二、延長照顧服務

時間：職場中

心內有招收身

心障礙幼生參

與延長照顧服

務，三人以下

得配置一名助

理人員，每增

加二人，再增

置一名助理人

員；每人每日

最高補助二小

時，並依實際

服務時數予以

補助。 

三、久任者鐘點費

核成績及等第，規定如

下： 

(一)八十分以上：甲等。 

(二)七十分至七十九分：乙

等。 

(三)六十九分以下：丙等。 



加計方式：經

考核獲甲等，

且完成每學年

度在職訓練九

小時以上者，

依下列服務時

數晉薪： 

(一)達八百小時未

達一千六百

小時者：加計

百分之五。 

(二)達一千六百小

時未達二千

四百小時者：

加計百分之

十。 

(三)達二千四百小

時未達三千

二百小時者：

加計百分之

十五。 

(四)達三千二百小

時以上者：加

計百分之二

十，最高並以

加計百分之

二十為限。 



(五 )時薪取至整

數，小數點以

後無條件捨

去。 

八、業務費：含聘請簽證

會計師經費 

政府機關(構)及公

營公司依全學年度

辦理之職場中心

數，每一職場中心

最高補助二十萬

元。 

－ － － － 

 

九、獎勵無償提供場地之

補助：補助無償提供

場地、設施及設備供

辦理職場中心之場

地主管或代管機關

（構）學校，包括人

事費、水電瓦斯費、

通訊費、設備購置費

及設備維護費。 

依約定招收幼

生人數規模補

助如下： 

一、第一級（二

十 人 以

下）：最高

四 十 萬

元。 

二、第二級（二

十一至四

十人）：最

高五十萬

元。 

三、第三級（四

－ － － － 

 



十一至六

十人）：最

高六十萬

元。 

十、獎勵非營利法人之補

助：非營利法人得視

實際需求，編列人事

費、業務費或一萬元

以上之設備。 

－ － 

一、前一學年

度績效

考評結

果達九

十分以

上者，每

職場中

心每學

年補助

非營利

法人最

高十萬

元；但每

一非營

利法人

最高補

助一百

萬元為

限。 

二、職場中心

－ － 

 



前一學

年度有

違反幼

兒教育

及照顧

法、職場

辦法、勞

動基準

法及其

相關法

規者，不

予核定

該中心

本款經

費。 

十一、入中心督導費： 

(一)補助受託辦理職場中

心之設有教保相關系

科之高中以上學校財

團法人 

(二)同一法人契約前二學

年得逕申請；第三學

年起，其督導之職場

中心前一學年績效考

評結果達九十分以上

－ － 

每一專案主

持人入中心

督導費每中

心每月八千

元及其衍生

之保險及勞

工退休金費

用 

－ － 

一、應指定專案主持人督導，

其專案主持人應具有幼

兒園輔導教師資格或教

保相關專長。 

二、每一專案主持人以督導二

中心為限，每月至少入中

心督導四次，協助職場中

心開辦後中心事務營運

事宜。 

三、專案主持人已申請本署其



者，始得持續申請補

助。 

他輔導計畫者，不得重複

申請同一中心本款經費。 

四、同一中心僅限申請一名專

案主持人。 

十二、績效獎金 

(一)補助每學年度依職場

辦法辦理之績效考評

結果達九十分以上之

職場中心。 

(二)由各職場中心擬定績

效獎金支領相關規定

依下列程序辦理： 

1、中央政府機關（構）

及中央公營公司

委託辦理者，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覈實支領。 

2、地方政府機關（構）

及地方公營公司

委託辦理者，報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後覈

實支領。 

(三)每職場中心專任人員

員額依原契約所定。 

－ － － 

一、每名專任人員

以二萬元計

算。 

二、專任人員敘薪

依非營利辦法

第二十一條規

定達最高級距

者，每名以三

萬元計算。 
－ 

本款經費申請方式：職場中心

應向委託單位申請，由委託單

位初審後，檢具申請表報本署

核定。 

 



 



 

第五點附表三修正規定 
附表三：非營利幼兒園 

補助項目 辦理類型 辦理期程 初審及報署申請單位 

建築物裝修及購置

教學設備費用 

委託辦理 新設園開辦前 委託單位 

永續經營之房舍修

繕及設施設備改

善、維護與購置費 

委託辦理 契約屆滿當學年及轉

型當學年度 

委託單位 

申請辦理 契約屆滿當學年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籌備期間費用 委託辦理 本署每學年預核 委託單位 

申請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交接期間費用 委託辦理 更換非營利法人當年

度六月三十日前 

委託單位 

申請辦理 無 無 

輔導費 委託辦理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辦理教保

服務機構輔導作業原

則規定辦理 

幼兒園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申請辦理 

繳交費用差額補助 委託辦理 本署每學年預核，另

依函文追加申請。 申請辦理 

配置助理人員費 委託辦理 

申請辦理 

業務費 委託辦理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 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申請辦理 

獎勵無償提供場

地、設施及設備之

補助 

委託辦理 本署每學年核定 委託單位 

申請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獎勵非營利法人之

補助 

委託辦理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 非營利法人 

申請辦理 

入園督導費 委託辦理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 非營利法人 

申請辦理 

績效獎金 委託辦理 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 委託單位 

申請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五點附表四修正規定 
附表四：職場中心 

補助項目 辦理期程 初審及報署單位 

建築物裝修及購置教學設備費用 新設職場中心開辦前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永續經營之房舍修繕及設施設備

改善、維護與購置費 

契約屆滿當學年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籌備期間費用 本署每學年預核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交接期間費用 更換非營利法人當年度六

月三十日前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輔導費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辦理公私立教保服

務機構輔導作業原則規定

辦理 

職場中心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繳交費用差額補助 本署每學年預核，另依函

文追加申請。 配置助理人員費 

業務費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獎勵無償提供場地、設施及設備

之補助 

本署每學年核定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獎勵非營利法人之補助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 非營利法人 

入職場中心督導費 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 非營利法人 

績效獎金 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 

 

  



 

第六點附表五修正規定 

附表五 

               財力分級 

補助對象 

國教署補助比率上限（單位：％）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 

50 60 90 90 90 

中央機關（構）、公營事業、 

地方機關（構）員工子女幼兒園、 

國立學校及非營利法人 

100 

 

 

 

  



 

第六點附表六修正規定 

附表六 

非營利幼兒園繳交費用差額補助經費中央與地方分攤比率一覽表 

一、中央對中央政府機關（構）及國立學校員工子女幼兒園：100％。 

二、中央對地方政府：中央補助經費及地方自籌經費之計算方式依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

畫規定辦理。 

 


